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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休制度  
1.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㇐者，得自請退休：  

(1) 服務年資滿十五年以上，且年齡滿五十五歲者。  

(2) 服務年資滿十年以上，且年滿六十歲者。  

(3) 服務年資滿廿五年以上者。  

2.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㇐者，本公司得強制退休：  

(1) 年滿六十五歲者。  

(2)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工作者。  

3. 員工退休之申請提出，經董事⾧或總經理核准後，並應依規定將經管之財務及經辦

之文件填具清單，送交本公司核定後辦理移交完成，始得正式退休。  

4. 員工退休金之給付標準如下：  

(1) 適用勞動基準法後之工作年資，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二及

第五十五條計給。  

(2) 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工作年資，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仍適用「台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

則」之規定計算。  

(3)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選擇繼續適用「勞動基準法」退休金規定或保留適用勞工退休金

條例前之工作年資，其退休金依前二款規定發給。  

(4) 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且依第2規定強制退休之員工，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

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，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。  

(5)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規定之員工，本公司按月提繳其工資6%之金額至勞工

個人之退休金專戶。  

5. 退休金基數折算標準，為核准退休時㇐個月平均工資。  

6. 自請退休人員應提出書面申請經核定後為之。依據第2條規定，應強制退休之員工，

由各單位簽報核定後通知退休人員辦理退休手續。  

7. 退休金辦理情形：  

(1) 舊制退休金：本公司按月就薪資總額2%提撥退休基金，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

員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。另本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前，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

金專戶餘額，若該餘額不足給付次㇐年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

金數額，本公司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㇐次提撥其差額。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，本公

司依上述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為20,416仟元。  

(2) 新制退休金：自九十四年七月㇐日起入廠人員㇐律適用新制，選擇新制者，其退休

金給與由公司每個月提撥規定實施的退休金至個人帳戶中（為公司提撥），員工亦可自

行從薪資中，提撥1%~6%的退休金至個人帳戶（為員工自提）。民國109年12月31日

止，本公司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為152,470仟元。  
 


